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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373                     股票简称：中文传媒                  公告编号:临2016-047 

 

中文天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北京智明星通科技有限公司 

启动改制设立股份有限公司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文天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者“本公司”）控股

子公司北京智明星通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智明星通”)拟改制设立股份有限

公司。 

一、智明星通的基本情况 

（一）基本情况 

1、名称：北京智明星通科技有限公司 

2、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3、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8680469733R 

4、住所：北京市海淀区知春路 7号致真大厦 C座六层 

5、法定代表人：傅伟中 

6、注册资本：1,031.0309万元 

7、成立日期：2008年 9月 18日 

8、经营范围：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计算机技术培

训（不得面向全国招生）；计算机系统集成；数据处理（数据处理中的银行卡中

心、PUE值在 1.5以上的云计算数据中心除外）；工艺美术设计；电脑动画设计；

基础软件服务；应用软件服务；技术进出口、代理进出口；销售日用品、文化用

品、电子产品、服装、鞋帽、针纺织品、化妆品；从事互联网文化活动；出版物

零售。（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从事互联网文化活动、出

版物零售以及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

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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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智明星通的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 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中文天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1,030.9278 99.99 

华章天地传媒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0.1031 0.01 

合计 1,031.0309 100.00 

2016 年 7 月 15 日，根据《增资协议》，公司控股股东江西省出版集团公司

的全资子公司华章天地传媒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对智明星通进行增资，增资后

持有智明星通 0.01%的股权；同月 25日，前述增资事项完成工商变更登记。 

（二）智明星通的主要财务数据 

根据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 2016年 9月 7日出具的《审

计报告》（编号：XYZH/2016BJA10685），截止 2016 年 7 月 31 日，智明星通的

总资产为 527,659,033.47 元，净资产为 318,577,034.75 元，已实现的营业收入

为 91,916,897.16元，净利润为 92,514,057.70 元。 

二、股份制改造方案 

智明星通拟通过整体变更的方式改制为股份有限公司，改制基准日为 2016

年 7 月 31 日，以经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后账面净资产

318,577,034.75元中的 100,000,000.00元折合股本 100,000,000股，剩余净资

产 218,577,034.75 元计入资本公积。整体变更后的股份公司的股权结构与原有

限公司的股权结构相比保持不变，公司仍持有智明星通 99.99%股权。同时智明

星通原有的全部资产、业务、债权、债务和其它一切权益、权利和义务均由改制

后的股份公司承继。 

完成股份制改造后，智明星通的名称变更为“北京智明星通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最终以工商局核准的名称为准）。 

三、股份制改造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一）股份制改造的目的 

智明星通本次股份制改造是为了进一步完善智明星通法人治理结构，提升经

营管理水平，增强核心竞争力，促进企业持续健康稳定发展。 

（二）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与智明星通在人员、资产、财务、机构、业务等方面均保持独立，各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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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核算，独立承担责任和风险，公司认为智明星通进行股份制改造，不会影响

公司独立上市地位，也不会对公司的持续经营运作构成重大影响。 

四、其他相关说明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临时会议已审议通过了《关于控股股东北京智

明星通科技有限公司启动改制设立股份有限公司的议案》，该议案事项无需经公

司股东大会批准。但智明星通改制设立股份有限公司还需履行国有资产管理部门

的审批程序。公司将根据智明星通改制设立股份有限公司的进展情况及时进行信

息披露。 

五、备查文件目录 

中文天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临时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中文天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 10月 22 日 


